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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号：EDB(SES1)/F&A/65/1/1(10) 

教育局通函第 25/2023号  

分发名单：资 助 特 殊 学 校 校 监 及 校 长  副本送：各 组 主 管 — 备 考  

 
 
 

资 助 特 殊 学 校  

一 笔 过 「 新 科 技 支 援 课 堂 学 习 津 贴 」  

 
 
摘要  

 

 本 通 函 旨 在 通 知 各 资 助 特 殊 学 校 （ 特 殊 学 校 ） 有 关 发 放 一 笔

过「新科技支援课堂学习津贴」的详情。  

 
 
背景  

 

2 .  根据政府现行的政策，教育局会根据专业人士的评估和建议 ，

并 在 家 长 的 同 意 下 ， 转 介 有 较 严 重 或 多 种 残 疾 的 学 生 入 读 特 殊 学

校 ， 以 便 接 受 加 强 支 援 服 务 。 特 殊 学 校 一 直 致 力 协 助 学 生 克 服 限

制 和 困 难 ， 使 他 们 在 学 习 上 获 得 最 大 的 效 益 ， 并 促 进 他 们 在 成 长

阶 段 发 展 潜 能 ， 逐 步 成 为 独 立 、 具 适 应 力 和 自 学 能 力 的 人 ， 以 迎

接 人 生 的 挑 战 。 现 今 科 技 发 展 一 日 千 里 ， 不 少 国 家 或 地 区 都 运 用

新科技开发学与教工具，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学习。  

 
 
详情  

 

3 .  为 进 一 步 协 助 特 殊 学 校 适 切 地 照 顾 有 较 严 重 或 多 重 残 疾 学 生

的 学 习 需 要 ， 教 育 局 为 特 殊 学 校 提 供 一 笔 过 「 新 科 技 支 援 课 堂 学

习 津 贴 」 ， 以 支 援 学 校 运 用 新 科 技 ， 设 计 配 合 学 生 能 力 和 需 要 的

教 学 活 动 ， 提 升 有 特 殊 学 习 需 要 的 学 生 的 学 习 效 能 ， 让 他 们 发 展

不 同 范 畴 的 能 力 。 所 有 特 殊 学 校 ， 均 会 获 发 这 项 津 贴 ， 津 贴 额 按

特殊学校在 20 22 / 23学年的核准班级数目划分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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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准班级 数目  津贴额  

1 1班或以下  3 0 0 , 00 0元  

1 2班至 23班  5 0 0 , 00 0元  

2 4班或以上  7 0 0 , 00 0元  

 
津贴的用途  

 

4 .  特殊学校可因应校情及学生需要 ，于 2 0 22 / 23至 20 25 /2 6学年 内

灵 活 运 用 这 项 津 贴 于 课 室 ／ 学 习 场 所 （ 包 括 附 设 于 学 校 并 由 教 育

局 资 助 的 宿 舍 部 ） 添 置 新 科 技 产 品 以 加 强 支 援 学 生 的 学 习 ， 包 括

软 件 、 硬 件 ， 以 及 购 买 相 关 服 务 。 根 据 校 本 管 理 原 则 ， 特 殊 学 校

须 拟 订 运 用 「 新 科 技 支 援 课 堂 学 习 津 贴 」 的 计 划 ， 提 交 法 团 校 董

会 审 批 。 在 遵 从 以 新 科 技 支 援 学 生 学 习 的 大 原 则 下 ， 学 校 运 用 这

项津贴的范畴及例子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况：  

•  添置在课室／学习场所运用新科技所需的设施和设备（如协

助学习的机械人、眼动追踪仪、扩增实境设置、虚拟实境设

置等）；  

•  购买在运用新科技于教与学的学习软件；及  

•  购买相关服务（如制作学习软件、提供相关培训及咨询服务

等）。  
 
5 .  特殊学校须注意 ，「新科技支援课堂学习津贴」不能 用作聘用

教 学 或 非 教 学 人 员 。 学 校 在 运 用 这 项 津 贴 时 ， 必 须 以 学 生 的 利 益

作 规 划 ， 审 慎 计 划 预 算 开 支 ， 资 源 的 运 用 应 涵 盖 不 同 范 畴 ， 以 确

保 该 津 贴 运 用 得 宜 ； 同 时 ， 学 校 教 职 员 须 参 与 设 计 及 进 行 相 关 的

学习活动，以提升教职员运用新科技教学的能力。  

 

6 .  教 育 局 为 特 殊 学 校 提 供 这 项 津 贴 ， 目 的 是 鼓 励 学 校 于 教 学 上

多 运 用 新 科 技 ， 以 发 展 校 本 教 材 或 资 源 ， 让 学 校 教 职 员 从 中 获 得

相 关 知 识 、 经 验 和 应 用 新 科 技 的 信 心 ， 提 升 他 们 运 用 新 科 技 于 学

与 教 的 能 力 ， 并 建 构 专 业 学 习 文 化 ， 以 促 进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学 生

的学习。长远而言，学校可善用现有资源或透过结合其他资源（如

优质教育基金 ），推行合适的教学活动，持续在校内推动新科技的

应用，支援课堂的学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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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特 殊 学 校 在 购 买 有 关 物 品 或 服 务 时 ， 须 参 照 教 育 局 通 告 第

3 /2 02 2号「学校及其教职员接受利益和捐赠事宜」内有关的注意事

项行事。特殊学校亦须依循教育局通告第 4 /2 01 3号「资助学校采购

程序」及「资助学校采购程序指引（ 2 0 13年 4月）」的采购程序。 
 
评鉴及问责  

 

8 .  在 优 化 学 校 发 展 与 问 责 架 构 下 ， 学 校 每 年 须 透 过 自 我 评 估 机

制 ， 就 学 校 为 学 生 提 供 的 教 育 和 支 援 评 估 成 效 ， 以 持 续 完 善 学 校

发展。 就此，特殊学校须 于 2 02 2 /2 3学年起 ，在每个学年的「 学校

周 年 计 划 」 和 「 学 校 报 告 」 内 阐 述 有 关 学 校 运 用 一 笔 过 「 新 科 技

支 援 课 堂 学 习 津 贴 」 的 校 本 措 施 及 成 效 ， 直 至 该 笔 津 贴 额 用 完 为

止 ， 经 法 团 校 董 会 批 核 后 ， 上 载 学 校 网 页 ， 让 持 份 者 （ 包 括 教 职

员 、 家 长 、 学 生 等 ） 阅 览 。 一 笔 过 「 新 科 技 支 援 课 堂 学 习 津 贴 」

的报告样本载于 附件一 ，供学校参考备办。  
 
津贴发放安排  

 

9 .  学 校 无 须 提 交 申 请 。 上 述 津 贴 以 学 校 注 册 为 计 算 的 基 础 ， 同

时 开 办 小 学 部 及 中 学 部 的 特 殊 学 校 作 一 所 学 校 计 算 。 津 贴 将 于

2 0 23年 3月拨入学校的教育局津贴户口。  
 
财务及会计安排  

 

1 0 .  特殊学校须为这项津贴设立独立分类账，以妥善记录所有「新

科技支援课堂学习津贴」的收支项目。学校须把所有账簿、收据、

发 票 、 财 务 纪 录 及 相 关 文 件 ， 妥 善 按 会 计 程 序 处 理 及 存 档 ， 以 供

有 需 要 时 查 核 。 学 校 应 遵 照 教 育 局 要 求 提 交 经 审 核 周 年 账 目 的 有

关 通 函 及 附 件 的 规 定 ， 编 制 分 类 账 目 和 周 年 账 目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教

育 局 可 要 求 学 校 提 供 相 关 文 件 查 核 「 新 科 技 支 援 课 堂 学 习 津 贴 」

的 使 用 。 学 校 须 确 保 有 效 运 用 这 项 津 贴 ， 全 数 用 于 以 新 科 技 加 强

支援学生的学习，即本通函第 4段所述的用途上。如学校未能提供

相 关 文 件 以 作 查 核 ， 或 非 按 照 本 通 函 所 载 的 使 用 范 围 使 用 这 项 津

贴，学校须归还所获津贴予教育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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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特 殊 学 校 须 注 意 ， 「 新 科 技 支 援 课 堂 学 习 津 贴 」 不 属 于 「 扩

大 的 营 办 开 支 整 笔 津 贴 」 （ 「 扩 大 的 营 办 津 贴 」 ） 的 范 围 。 如 这

项 津 贴 出 现 不 敷 之 数 ， 学 校 可 适 当 地 运 用 「 扩 大 的 营 办 津 贴 」 的

盈余以作补贴。如补贴后仍有不敷之数，学校须以学校经费补贴 。

学校不得将这项津贴的拨款／余款调往其他帐项。  
 
1 2 .  特 殊 学 校 可 由 20 22 /2 3学 年 起 跨 学 年 使 用 津 贴 至 20 2 5 /26学 年

完 结 ， 即 学 校 可 将 未 使 用 的 余 额 拨 入 其 后 的 学 年 继 续 使 用 ， 直 至

2 0 26年 8月 31日 止 。 截 至 20 26年 8月 31日 「 新 科 技 支 援 课 堂 学 习 津

贴」的余款，会被教育局收回。学校须于 20 26年 9月 30日 或以前将

填 妥 的 「 新 科 技 支 援 课 堂 学 习 津 贴 」 运 用 报 告 （ 附 件 二 ） ， 交 回

本 局 特 殊 教 育 支 援 第 一 组 。 学 校 无 须 把 支 出 项 目 的 发 票 及 收 据 副

本呈交教育局，然而学校须根据上述津贴使用原则妥善运用拨款 ，

并把有关财政记录及单据等文件存档，以供有需要时查核。  
 
 
查询  

 
1 3 .  有 关 这 项 津 贴 的 查 询 ， 请 联 络 特 殊 教 育 支 援 第 一 组 高 级 督 学

（电话： 36 98  42 71）。有关采购及行政事宜的查询，请与学校所

属的高级学校发展主任联络。  
 
 
 
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 

 何慕琪代行  

 

 

二零二三年三月二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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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[样本 ]  

资 助 特殊学校  

一笔过「新科技支援课堂学习津贴」报告  

（ 20    ／    学年）  
 

学校须于 20 22 / 23学年起，在每个学年的「学校周年计划」和「学校报告」

内阐述有关学校运用一笔过「新科技支援课堂学习津贴」的校本措施及成

效，直至该笔津贴额用完为止，经法团校董会通过后，上载学校网页，让

持份者（包括教职员、家长、学生等）阅览。  
 

1 .   截至 20   /   学年完结（即 20   年 8月 31日）为止，有关「新科技支援

课堂学习津贴」的运用如下：  
 

项目  金额（元 ）  

「新科技支援课堂学习津贴」的总开支   

津贴余款   

 
2 .  本校已运用「新科技支援课堂学习津贴」作下列用途：  

( *  请 删 去 不 适 用 者 )  

 

*  添 置 运 用 新 科 技 所 需 的 设 施 和 设 备 （ 请 概 述 ）    

   

   

 

*  购 买 在 运 用 新 科 技 于 学 与 教 的 学 习 软 件 （ 请 概 述 ）    

   

   

 

*  购买相关服务（ 请 概 述 ）    

   

   

 

*  其他（ 请 说 明 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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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运用「新科技支援课堂学习津贴」达到的预期成效，概述如下：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
4 .  学校可改善或继续推展的地方，概述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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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
 
致： 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 

 （经办人：特殊教育分部特殊教育支援第一组）  

 
地址：  九龙塘沙福道 19号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西座 2楼W229室  

 特殊教育支援第一组  
 
传真：  2147 1406 
 

［请于 2026年 9月 30日或以前填妥本报告并交回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一组］  
 
 
 

资助特殊学校  

一笔过「新科技支援课堂学习津贴」运用报告  

 
 
1.  本校已运用一笔过「新科技支援课堂学习津贴」作以下用途：  

 

范畴  实际开支金额（元） 

• 添置运用新科技所需的设施和设备   

• 购买在运用新科技于学与教的学习软件   

• 购买相关服务   

• 其他（请注明）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总开支金额：  
 

津贴余款：  
 

 
 

2.  截至 2026年 8月 31日为止，一笔过「新科技支援课堂学习津贴」  

（请于适当空格内加上「」号）  
 
  已全数用完。  
 
  尚有余款，须退回教育局的款额共      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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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声明  

 
兹证明：  

 
(i)  本校已遵守教育局通函第 25/2023号所述的使用原则和范围，以及教育

局不时发出的有关指引、通告及信件内的各项规定使用相关津贴和拨

款。所有开支均符合有关津贴的使用原则和用途，并符合适用于本校

类别的财务管理指引、采购程序通告和指引；  
 
(i i)  学校已备存独立的账目，妥善记录所有「新科技支援课堂学习津贴」

的收支项目。所有支出项目均具备单据证明，所有账簿、收据、发票、

财务纪录及相关文件等已按会计程序处理及存档，以供有需要时查核； 

 
(iii )  本校会在 2025/26学年完结后的规定期内，向教育局呈交审核的周年账

目报告（如适用），报告内会记录津贴的总收支。如经审核周年账目所

述的实际余款与上述的不符，学校会尽快通知教育局跟进；及  
 
(iv)  本报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确，亦知悉教育局有权要求学校提供支出证

明作查核之用。学校须退回不属于「新科技支援课堂学习津贴」的资

助项目款项予教育局。  

 
 
 
 *学校名称  ：   

 

 校监签署  ：   

 

 校监姓名  ：   

 

 日   期  ：   

 
 
 

 
 

學校印章  

*須與印章一致  


